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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广西大学实践教育基地
建设与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 
校属各单位：
现将《广西大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 
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 　　广西大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 　2017年3月25日
 

 
[bookmark: _GoBack]广西大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
 
实践教育基地是指具有一定规模接纳学生参加实践锻炼，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习、实训和实践场所。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对提高大学生创新、创业和实践能力有重要作用。为了加强和规范我校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的原则
1．坚持“双方优势互补、共建、共享、共管、共赢”的原则。学校利用基地条件安排学生实习、实训和参加实践锻炼，培养学生创新、创业和实践能力；基地合作方则可借助学校的科研、师资力量开展技术攻关、产品研发和人员培训等工作，并可优先从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。
2．坚持生产、教学、科研相结合的原则。积极探讨实践教学模式，将实践教育基地建成生产、教学、科研相结合的重要场所。
3．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。实践教育基地建设要把教学质量放在首位，能完成《本科专业培养计划》中实践教学环节规定的各项内容，使学生得到实际锻炼，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综合能力，保证实践教学质量。
4．坚持素质教育原则。实践教育基地应有良好的育人环境，有利于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，使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、业务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心素质方面得到提高与完善。
二、实践教育基地建立的基本条件
实践教育基地分校内实践教育基地和校外实践教育基地。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是校内实践教育基地的延伸、补充和完善，能有效地弥补校内实践教育基地在设备、条件上的缺陷和不足。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立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：
1．能满足实践教学任务的要求，保证实践教学质量。
2．就近就地、相对稳定和有利于节约实习经费。
3．能满足学生食宿、学习、劳动保护和卫生等方面的条件。
4．有利于形成“学、研、产”相结合的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。
5．应兼顾规模、层次和水平等因素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三、实践教育基地协议书的签订
1．由学校或学院根据不同专业和学科性质特点，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选择有条件满足实践教学基本要求的政府部门、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，共同协商建立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，并签订有关协议，以保证实践教育基地的相对稳定性，更好地满足学生实践锻炼的需要。
2．实践教育基地共建双方有合作意向，在符合基地建设条件的基础上，经协商可由学校或学院与基地所在单位共同拟订合作协议文本，该协议文本经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审核同意后，可申请加盖学校公章。协议书签定后由教务处、合作单位、有关学院各执一份。
3．实践教育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，一般为3－5年。
4．协议书应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双方合作目的；（2）基地建设目标与受益范围；（3）双方权利和义务；（4）师生食宿、学习、交通等安排；（5）协议合作年限；（6）其它。
四、实践教育基地的检查与评估
1．为促进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和规范管理，教务处将会同有关学院不定期地到基地检查、评估实践教育基地情况。
2．实践教育基地的评估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1）基地对专业实践教学需要的满足情况；
（2）基地的食宿条件；
（3）基地的先进性和代表性；
（4）共建单位的配套措施等。
3．对协议到期的实践教育基地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，可办理协议续签手续。
五、附则
1．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2．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广西大学实习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》（校教字〔2004〕4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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